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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謂發展遲緩兒童 

孩子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，身高、體重與器官的體積均會增長，稱之為「生

長」，器官功能及智能等各方面的變化、進步、成熟，則稱為「發展」。 

所謂的發展遲緩大致是指未滿六歲的兒童在器官功能、感官知覺、動作平

衡、語言溝通、認知學習、社會心理、情緒等發展項目上有一種或數種、或全面

的發展速度落後或品質上的異常。常見的遲緩類型，包括：動作發展遲緩、語言

溝通發展遲緩、認知發展遲緩、社會適應發展遲緩、情緒心理發展遲緩、全面性

發展遲緩等等。根據學者專家建議，若孩子之發展落後其生理年齡 20%以上，則

有必要進一步作詳細之專業評估。 

 

二、兒童發展遲緩原因 

兒童發展遲緩的原因很多，其中有半數以上原因尚不明，已知之原因很多樣化，

包括： 

（一）產前因素： 

1.遺傳、染色體基因異常、先天性內分泌代謝疾病。 

2.營養、疾病、藥物、放射線、環境污染、母親抽煙、酗酒、年齡.。 

（二）週產期因素： 

早產、缺氧、出生體重不足、顱內出血、高黃膽、感染症….。 

（三）產後因素： 

1.腦部疾病、生理疾病、意外傷害、營養問題。 

2.社會心理文化因素：早期環境經驗、教養方式、家庭狀況、情緒行為問題、

教育、社會文化影響、個人特質。 

三、何謂早期療育 

早期療育是一種人性化、主動而完整的服務。它是利用各專業整合性的服務

來解決發展遲緩或發展障礙兒童（特別是 0~6歲）的各種醫療、教育、家庭及社

會相關問題，以便能支持並加強孩子的發展，一方面開發孩子的潛力，一方面減

輕障礙程度及併發症，以使孩子能加強和同齡孩子一樣過正常生活的能力。 

 

四、如何及早發現幼兒有發展遲緩情形?       

 



一般六歲以下健康兒童可配合兒童健康手冊於一個月、三個月、五個月、七

個月、十個月、一歲、一歲六個月、二歲、三歲、四歲、五歲、六歲至小兒科醫

師或家醫科醫師處定期做健康檢查，任何時期如果檢查出有生長發育(如：生理、

運動、視力、聽力、認知、智能、語言溝通、感覺、情緒、學習、社會行為、環

境適應等方面)異常，可由醫師轉介至相關醫療專家做進一步聯合鑑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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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安泰醫院發展聯合評估流程 

為六歲以下兒童提供全方位的服務，希望經由早期發現來協助家長把握最佳

治療時機，幫助發展遲緩兒童早期接受療育，以達到日後降低身心障礙人口，提

升國民身心健康之目的。 

結合各醫療專業人員共同參與評估團隊 (包括小兒神經科、兒童精神科、小

兒復健科、小兒耳鼻喉科、小兒眼科、小兒遺傳內分泌科等科醫師及臨床心理師、

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、社工師、護理師等專業人員)，並提供

六歲以下疑似發展遲緩兒童個別化之評估、系統化之鑑別診斷，對於確認發展遲

緩兒童擬定個案早期療育之治療規劃、協助家屬申請社會福利及轉介必要之早療

機構、以及家庭諮詢等服務，亦擔負教育家屬正確治療知識及醫療觀念、與基層

醫師雙向轉診之責任，希望藉此提供病童及其家庭全方位的服務，期使增強兒童

之發展、開發兒童的潛能，並降低障礙的程度及併發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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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前檢查、新生兒篩檢、健兒門診、社區護士、醫院門診、公私立幼稚

園、學齡前教育機構、兒童福利機構、家長或監護者及保母、本院其他

科別門診發現之疑似個案 

 

復健科、小兒神經科 小兒耳鼻喉科、精神 

                   科、眼科、骨科 

物理、職能、語言、心理、社工評估 

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轉介中心、個案管理中心 

專業團隊會議：整合各專業意

見、彙整評估結果及療育建議 

 

召開療育會議 

或醫師門診說明 

鑑定評估報告副本回報個管中心 

結  案 

中
心 

聯
合
評
估 

 

安排療育、轉介、門診追蹤 

註一： 

個案不論自行就

醫，或是由社工

帶領看診，於確

定進入聯合評估

流程後，應由醫

師於看診費用明

細或收據上核

章，並註明「聯

合評估」字樣，

以供個案及其家

屬至批價掛號櫃

台辦理退當日掛

號費 60 元。 



 

※ 註一之掛號費用減免僅限於 0-6 歲兒童，到院施行「兒童發展聯合評估」之個案。 

※ 個案進行聯合評估應於一個月內完成各科就診，超過一個月者則不予減免掛號費。 

※ 若聯合評估之個案已完成評估手續，自評估完成且確診日起，其定期到院治療之項目皆不在

減免之範圍，因其他疾病到院治療者亦同。 

 


